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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我的律師轉任法官之路
~ 上一份工作，我吸取的是智慧；下一份工作，我看到的是未來 ~

鄭美玲＊

「你轉任的動機是什麼 ?」、「做了快

20 年的律師了，你為何要轉任？」，這個

問題自民國 108 年 2 月我決定轉任開始一直

到現在，應該已經被問了 N+1 遍了吧 ~ 從

準備轉任申請資料中的自傳、遴選委員會口

試、進入法官學院受訓、法院實習階段，甚

至是結訓分發到任後，每個階段我都會被問

到相同的問題，是啊，你也一定想問我：「為

什麼 ?」，又或者你其實也想幫自己問：「值

得嗎?」、「會後悔嗎?」、「我也適合嗎?」，

來來來，過年儲備的瓜子應該還沒嗑完吧，

泡杯熱茶或咖啡，且聽小美來聊聊囉 ~

我是90年3月20日加入高雄律師公會，

109 年 6 月 30 日退會，我的律師執業生涯

有 19 年又 3 個多月，天啊 ~ 時間的巨輪還

真的是不停的向前滾動，就如大家所知的，

我從實習開始就受雇於「耀門法律事務所」，

一路以來從周耀門理事長、所長王伊忱律師

的身上，我學到的不僅僅只是訴訟經驗，還

有學無止盡的那份謙卑，記得某個陽光和煦

的下午，周耀門理事長曾經興致勃勃地要我

教他如何使用法源系統搜尋實務見解，雖然

最後他說還是去翻書比較容易些啦，但他那

股學習的熱忱卻也讓我銘記在心。我承辦的

案件大部分是民事案件，除了一般常見的民

事紛爭類型外，也有政府採購、工程及醫療

等專業類型，我從案件中獲得了成就感，也

結識了非常多良善的人，當然我的律師執業

過程中還認識了高雄律師公會的幾位旅遊好

夥伴 ( 以前高雄律師公會的國外旅遊報名，

我總是心甘情願起個大早，去公會領號碼牌

的呢 ~)。曾經我以為自己應該就是會當律

師到退休了吧，而一切的轉變，或者說是起

心動念，應該要從大約是 99~100 年左右，

我當了家事調解委員開始，因為我也常辦理

家事案件，有時候兩造在爭執未成年子女的

親權時，身為代理人的我講再多，坐在對面

的那個人看到我的身分，永遠只會認為我是

她先生或他太太的律師，他 ( 她 ) 不會或者

是不願意相信我這個身分所說的話，是真心

為了他們的孩子著想；可是當我轉換為家事

調解委員的身分時，我發現就只是換個位子＊本文作者係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法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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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在中間，好像我說的話，爸爸媽媽就願意

聽了，我曾經想過：「咦！明明就是同樣的

話，為什麼我坐在不同位子就會有不同的影

響？」，而當我們在調解過程中有遇到瓶頸

時，有時候會請庭長或法官到調解室，他們

只要講些話或適度的公開心證，原本的僵局

有時候就又會突然化開或融冰了，所以我開

始思考，原來不同的位子真的會有不一樣的

影響力，而自己是不是還可以再多做一些什

麼事 ?

另外，還有一個案件也讓我得到正能量

及感動，一般來說家事案件的親友團，常常

是藏身幕後操縱的那隻手，但有時候卻也可

以是神隊友，我在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

( 下稱高少家法院 ) 負責調解的某一個案件

的親友團 ( 相對人的阿姨 ) 就完全是神隊友

的角色，她從中潤滑並勸服了本來執念 ( 或

許應該說是怨念 ) 頗深的相對人，案件最後

圓滿調解成立，我記得調解結束後，阿姨特

地敲了調解室的門進來，說她想跟我說幾句

話，阿姨說起兩造之前的離婚案件是在嘉義

調解，現在親權的部分，因為孩子後來跟著

聲請人住在高雄，所以就需要到高少家法院，

本來相對人根本已經不想來調解了，但是因

為書記官很認真打電話連繫並勸說相對人要

來調解，所以阿姨才陪相對人一起來看看，

阿姨跟我說：「這次來調解前，我去廟裡和

菩薩許了一個願，希望能遇到一個願意聽我

們說的調解委員，今天遇到了妳，我想菩薩

真的應了我的願 !」，當時我聽完阿姨的話，

心裡真的是滿滿的感動。曾經有一位調解委

員是這麼說的：「這樣的案件，在 100 件中

才能碰到 1 件，但，只要碰到了 1 件，就又

可以再撐 100 件 !」，這就如讓我一直謹記

在心當初遊說我當家事調解委員的那位資深

司法事務官曾經對我說過：「希望我們灑向

當事人的種子，能有生根發芽的機會。」( 我

後來總自嘲說原來當初那位司法事務官就在

對我灌迷湯了呀 ~)。我當了家事調解委員

後，跳脫了從事律師業務時只能單方面維護

我方當事人權益的框架，而在調解過程中能

幫助雙方當事人達成共識進而調解成立，當

我看到當事人在紛爭化解調解成立後的釋然

與感謝，讓我對於自己能發揮專業實現法律

解決紛爭的功能有了更深一層的體悟！

所以，我參加了司法院 108 年度律師自

行申請轉任法官的遴選，並從 109 年 7 月

13 日進到法官學院，開始了為期 75 週的受

訓 ( 第一階段法官學院 15 週，第二階段法

院實習 55 週，第三階段法官學院 5 週 ) ，

相關遴選及受訓的規定與流程，司法院網站

上都有說明，請自行參閱囉。特別要提的是

關於學習書類擬作的部分，確實是在受訓及

學習中最重要，也是比較困難的，受訓過程

中很多講座不太了解，想說你們當律師當這

麼久，為什麼會覺得擬作書類這麼難，我們

同期同學都笑說講座們不知道律師的書狀是

有多麼的奔放和自由啊 ~ 而以前當律師時收

到判決，通常會先看主文是贏或輸，輸了才

會認真看，因為要找上訴理由嘛，現在變成

自己要去寫判決了，還真的會有點不知道該

怎麼從無到有，剛開始我們連當事人欄位要

空幾格、如何整理原告主張及被告答辯、刑

事判決的沒收等等，都摸不出一個頭緒，甚

至連以前當律師時總會引一堆實務見解的習

慣 ( 法官界的慣語稱此為：「戴帽子」)，

都會被講座糾正：「帽子不用戴這麼多，有

用的戴一頂就夠了 !」，同學們還會彼此調

侃可別成為「帽子天后」呢 ~ 所以這確實

需要花費時間及學習，才能讓自己寫得出判

決的樣子。記得我在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( 下

稱高雄地院 ) 實習時，有位庭長曾經問過我

們：「你們有想過你的判決是要寫給誰看的

嗎 ?」，當時回答：「是給當事人看的」，

庭長再問：「還有呢 ?」，有人笑說：「還

有要給二審看」，庭長說都對，但最重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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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：「要記得，你的判決是要讓沒有看過卷

證資料的人，只看你的判決，他就知道你在

講什麼 !」，當下我的頭彷彿被佛祖敲了一

下而有「喔 ~~ 原來應該要這樣啊」的頓悟。

也正如同我在高雄地院實習時的一位民事指

導老師提醒過我：「判決要簡明 !」，好的

判決不是把當事人的主張全部抄上去，然後

兩造的主張就佔了 4~5 頁，得心證理由或本

院之判斷卻只有 1~2 頁，直到現在我也還在

揣摩及學習中。在 75 週的受訓及實習過程

中，我透過很多不同面向的學習而得到滿滿

的收穫，常常你會覺得自己是在跟一群很專

業的人在討論法律問題，我實習時有某一個

毒品案件，到底是要在理由內諭知不另為免

訴，或是應該在主文下免訴，合議庭在評議

時把我也算一票，說評議結果是 2 比 2 喔，

當下我覺得那個討論及評議的過程真的很享

受，我之後曾和一位律師分享自己當時的感

想，他不可置信地看著我笑說：「你是不是

有嗑藥，怎麼會覺得這個過程很享受 ?」，

可是，我要說這是真的，到我這個年紀，還

能因為學習而看到自己得到成長，我覺得很

開心。我在高雄地院實習期間所遇到的每一

位指導老師、審判長及庭長都給了我豐富的

分享與經驗傳承，當然也蒐集到他們給我的

「終生保固卡」，而我跟著指導老師一起坐

上法檯時，我發現我的視角改變了，有時真

的就如同老師說的可以感受到兩造間的情緒

流動，還記得某個案件的當事人竟然連法律

扶助基金會為其指派的律師都不信任，開庭

時也總會深陷在自己的情緒中，不僅經常問

東答西，甚至還埋怨自己的法扶律師，老師

開完庭後先深深嘆一口氣，接著緩緩告訴我：

「美玲，你要記得，我們是先身為人，然後

才成為一名法官 !」，所以必須要承認並面

對自己跟一般人一樣也是會有情緒的，而當

你有了這份自知，就更要記得在法庭上必須

控制好自己的情緒，先耐心聽聽看當事人說

的故事，然後保持清明的頭腦，以及溫暖的

心去面對法庭上的人。在這段實習過程中，

我發現即使在繁忙而沉重的案件壓力下，仍

然有許多法官一直努力堅守自己心中的價值

與使命，對於自己能成為這其中的一員，我

真的深以為幸 ~ 還記得在第三階段遴選委員

會最後面試時，某位遴選委員是這樣問我的：

「經過這段受訓及實習的過程，妳應該能充

分感受到法官這份工作的沉重及壓力，請問

妳是否有改變妳的初衷 ?」，當時我心有所

感而以近乎顫抖的聲音回答：「我沒有改變

初衷，反而更堅信自己的選擇 !」。

今年司法院推廣律師轉任法官的主題，

其中一個是「圓夢」，我這一生到目前為止，

只做過兩個工作，第一個工作就是律師，19

年又 3 個月的律師生涯所吸取的養分，涵養

我成為現在的這個樣子，所以我會說：「上

一份工作，我吸取的是智慧」；而現在我轉

任成為一位法官，我想說：「下一份工作，

我看見的是未來」，法官這份工作的壓力與

負擔確實沉重，需要保持熱情才能繼續，就

如同我在高雄地院實習時的某位庭長曾勉勵

我要記得「熱情與承擔」及「莫忘初衷」，

這個圈子有很多的法官在默默地堅守自己心

中的信念與價值，我才剛開始，但我因為這

一路以來吸取到的養分，讓我有了滿滿的動

力與能量去面對接下來的人生。最後想要分

享我所尊敬並深深懷念的林紀元法官曾經

說過的一句話：「你必須熱愛且相信你自己

正在做的事」，不管你現在當律師，或者是

當法官，我們都要相信並熱愛自己正在做的

事。我是去年12月27日到高少家法院就任，

在那之前剛好是耶誕節，記得我曾跟我家娘

娘說：「今年聖誕老公公送我最好的禮物，

就是讓我到高少家法院當一名家事法官~」，

所以我想說如果你跟我一樣有這樣的夢，希

望這篇文章就像灑向你們的種子，而我圓夢

了，接下來換你們接棒 !


